
 
 

「e指申辦保費自動扣，季季好禮大放送」抽獎活動 

114 年 10 月得獎名單公告 
 

一、得獎名單：  

(一) iPhone 17 (256G) (共 3 名) 

序號 姓名 保單號碼 

1 嚴＊棋 N576＊021 

2 池＊莆 U011＊773 

3 黃＊達 N469＊353 

 

(二) 面額新台幣1,000元超商禮券 (共 30 名) 

序號 姓名 保單號碼 

1 鄭＊橙 N245＊939 

2 劉＊凌 U015＊533 

3 郭＊蓉 C475＊900 

4 巫＊縫 C447＊043 

5 何＊銘 A051＊201 

6 吳＊儀 N239＊925 

7 吳＊娥 L452＊759 

8 阮＊怡 N340＊207 



 
 

序號 姓名 保單號碼 

9 陳＊靜 N266＊711 

10 陳＊玉 N222＊519 

11 楊＊美 N461＊983 

12 林＊誼 N192＊303 

13 許＊進 N191＊903 

14 王＊仁 N439＊914 

15 鍾＊明 N819＊043 

16 周＊龍 N381＊262 

17 周＊月 U022＊980 

18 呂＊蘭 N279＊846 

19 王＊雯 U010＊879 

20 高＊翔 A021＊595 

21 林＊勤 N915＊585 

22 詹＊人 A012＊180 

23 賴＊妤 A050＊685 

24 任＊儀 N118＊547 

25 劉＊亭 H816＊291 



 
 

序號 姓名 保單號碼 

26 陳＊春 A036＊232 

27 陳＊芬 U022＊288 

28 林＊婷 A030＊559 

29 吳＊麗 N146＊642 

30 何＊卿 P229＊455 

 

二、得獎小叮嚀：  

(一) 本活動每張保單僅限中獎一次，中獎時保單繳費管道需為金融機構或信

用卡自動扣款。 

(二) 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全年度中獎獎項價值

達NT$1,001 元(含)以上者需計入個人所得，中獎者為本國境內居住之個

人或本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且獎項價值達NT$20,010元(含)

以上者，則南山人壽需代扣繳10%稅金；倘中獎者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或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時，無論獎項價值多寡，均須計入所得

並由南山人壽代為扣繳20%稅金，並開具扣繳憑單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核

驗後，寄發予中獎者。南山人壽將於確認中獎者應繳稅款收訖後始發送獎

項。 

(三) 獎項不得要求折換現金，南山人壽保留更換為等值獎項之權利。倘因參

加者所提供資料不正確、不完整致無法參加本活動者，即喪失領取獎項

權利。 

(四) 參加者必須遵守本活動內容、注意及同意事項之說明，如有違反，立即自

動喪失參加資格，如為得獎者，則立即喪失得獎資格。 

(五) 中獎者若未於得獎通知期限內完成相關作業，或獎項無法成功投遞者，視

同放棄本次中獎機會，本獎項將不再遞補，且南山人壽均無須負任何責任。

獎項寄送地址僅限台澎金馬，海外地區恕無法配送。 

 


